冀教财〔2017〕2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财政局、民政局、扶贫办、残联，省直有关部门，省属有关普通高校、普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
为确保建档立卡学生资助政策顺利落实，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财厅〔2016〕4号）和河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冀教财〔2016〕35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河北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若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省残联。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2017年1月8日
河北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教财厅〔2016〕4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冀教财〔2016〕35号）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冀财教〔2016〕154号），为确保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顺利实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建立合理分担机制，资助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免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采用直接免除方式，不得“先收后返”。
第三条  根据国家助学金评选要求，所有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需履行助学金评选程序，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每生每年平均不低于2000元，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平均不低于3000元。
第四条  资助范围为在我省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注册学籍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在省内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校（不含独立学院）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注册学籍的我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第五条  资助对象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生活俭朴。
第六条  对免除建档立卡学生费用的学校暂按以下标准（每生每年）予以补助：普通高校补助标准为：专科学费5000元，本科学费4000元，研究生学费8000元，住宿费800元，教科书费500元；中等职业学校补助标准为：设区市区学校学费2300元、其他地区1600元，住宿费500元，教科书费300元；普通高中补助标准为：学费2000元，住宿费500元，教科书费300元。
第七条  省财政厅、教育厅将根据各地和省属学校上报的上一年度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和各级分担比例等，提出本年度资助资金预算，中央和省级资金由省财政厅、教育厅联合下达设区市、省直管县财政、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市、县（市、区）财政、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负责将资金预算下达到所属学校。不足部分由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资金中解决。
第八条  建档立卡家庭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扶贫部门负责认定。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24号）规定，建档立卡家庭也就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指以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相当于2010年2300元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准，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的方式，整户识别的贫困户。
第九条  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由民政部门负责认定。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条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由民政部门负责认定。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规定，国家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同时规定，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满16周岁后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可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
第十一条  残疾家庭学生和残疾学生由残联负责认定。以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为准。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学生的合法凭证。事实上残疾但暂未持有残疾人证的学生，需先办理残疾人证，再按规定享受免除学杂费政策。
第十二条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原则上每学年初申报一次，具体资助工作程序如下：
1.有关学校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形式，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告知学生和家长。每年秋季学期开学，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河北省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申请表》（见附件1），并提供扶贫手册、农村低保证、残疾人证、农村特困供养证等原件和复印件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学校初步审核后，填报《河北省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信息审核表》（见附件2），加盖公章后于每年9月15日前报县级教育部门（含电子版）。对于提出申请的学生，学校暂缓收取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待相关部门审核后，予以免除或补收。
2. 县（市、区）教育部门将各学校报送的《河北省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信息审核表》分类汇总后，加盖公章后于9月20日前将审核表（含电子版）分别提供同级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进行审核确认。
3. 县（市、区）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资助信息，要与本部门相关信息进行比对，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加盖公章后将符合条件学生名单（含电子版）反馈同级教育部门。
4.在本县（市、区）入学的学生，由同级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审核。对跨区域入学的学生，各级扶贫、民政和残联等部门要做好系统内信息纵向上报和获取工作，确保核实无误，及时反馈教育部门。具体审核程序如下：
（1）县级扶贫、民政和残联部门将户籍为非本县（区、市）的需审核的学生信息，通过本部门信息系统上报地市级、省级和国家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
（2）对于户籍跨县（市、区）需审核的学生信息，由市级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审核。
（3）对于户籍跨市需审核的学生信息，由省级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审核。
（4）对于户籍跨省需审核的学生信息，由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残联审核。
（5）审核结果逐级返回。
扶贫、民政、残联部门除核对教育部门提供的名单外，对于系统中显示但报送名单中遗漏的应同时向教育部门反馈遗漏人员名单信息，便于进一步核实确认。对有条件的市，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相关信息系统可以向本系统的县级部门直接提供跨区域查询权限。
5.县（市、区）教育部门将同级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反馈的符合条件学生名单2个工作日内提供给相应学校，并指导学校做好学生的免除学杂费、住宿费和免费提供教科书等资助工作。
6.学校根据县（市、区）教育部门提供的享受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政策学生名单，于10月底前，完成学生免除学杂费、住宿费和免费提供教科书或补收工作。
7.各市教育部门根据所辖县（市、区，含本级）实际享受资助学生情况，汇总填报《河北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情况汇总表》（见附件3，含电子版数据），加盖公章后于每年11月15日前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8. 各普通高校和省属中等专业学校建档立卡学生申请后，经学校初步审核，填报《河北省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信息审核表》（含电子版），加盖公章后于每年9月30日前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由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总后于15个工作日内报送省扶贫办审核确认，省扶贫办在10个工作日内审核后由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反馈各普通高等学校和省属中等专业学校。对于提出申请的学生，学校暂缓收取学费、住宿费、教科书费，审核后予以免除或补收。
9.除按上述时间节点集中办理外，其他时间接到学生免学杂费申请，也应及时受理、及时认定。
第十三条  各学校要把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实行校长负责制，指定专门机构，确定专职人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申请表、受理结果、免除资金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档案资料按相关规定保存。
第十四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学生信息管理，建立完善学生电子学籍及学生资助信息系统，及时将信息录入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确保学生信息完整准确。
第十五条  各级教育、民政、扶贫部门和残联及学校要加强学生信息安全管理，妥善保管相关纸制档案和存储介质上的学生信息，不得用于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和更新本部门信息以外的事项，未经许可不得对外提供和公开，更不得随意泄露。通过网络比对的，要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确保学生信息不被泄露和窃取。
第十六条  各学校在印发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时，要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课堂、校园网、广播站、宣传橱窗等载体开展日常宣传。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作用，积极运用移动通讯平台、网络平台等新兴媒体多渠道进行宣传，使党和政府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广大学生知晓受助的权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十七条  各级教育、民政、扶贫、残联等部门要高度重视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严格按照分工要求，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共同做好系统内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审核和免除费用工作。
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加强资助资金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机关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对于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427号）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省残联负责解释，各市、县（市）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